解放路小学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江苏省《转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卫生部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意见的通知>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工作实际，成立解放路小学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一、领导机构：
　　学校成立由一把手负总责的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同时下设各分组，密切配合，在全校范围内形成一个食品卫生安全网，保障全校师生安全卫生健康，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工作秩序。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宪

副组长：眭平乐  潘晨阳  孙立勋
组  员：缪亚芬  李素梅  刘孜隽    殷小平  

陈菊芳  陈一敏

    二、各分组名称

1、卫生督察组：
2、信息报告组
3、后勤保障组：
4、宣传教育组
三、职责分工
1、领导小组职责：
    全面负责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指挥协调各部门的防控工作
2、卫生督察组：负责人：眭平乐、孙立勋

学校发生传染病流行、群体性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时，立即开展人群的调查排查工作，采取相应的隔离防范措施，及时切断传染病在学校的传播途径。定期检查食堂环境卫生、餐具消毒、食堂工作人员卫生行为习惯等，督促各种制度的落实。

3、信息报告组：负责人：黄宪、刘孜隽

学校发生传染病流行、群体性食物中毒等突发事件时，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
4、后勤保障组：负责人：孙立勋

（1）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2）严格执行有关法律与规章，加强食堂卫生管理。坚持每

天清洁打扫，保持食堂环境卫生清洁。
（3）协同保卫处，加强安全保卫，禁止非食堂工作人员随意
进入食堂加工操作间及食品原料存放间，严防投毒事件；加强学
校生活饮用水水源的管理，防止水源污染造成疫病传播。
5、宣传教育组：负责人：刘孜隽、殷小平

 提高师生对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的认识，利用广播、电视、校园网络加强卫生宣传工作，培养良好卫生习惯和素养，要求全体教职工从保障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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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中毒应急处理工作预案及报告制度

为确保在发生食物中毒事件时，能够及时、迅速、高效、有序地做好应急处理工作，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稳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的实际，制定本预案。

学校成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校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由学校领导及相关部处主要负责人组成，并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1、指挥有关部门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2、配合医院开展救治工作;

3、根据需要紧急调集人员、交通工具等相关设施、设备;

4、根据需要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5、食物中毒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领导小组负责食物中毒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具体组织、指挥、协调，设立24小时联系电话。

6、校内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各级部做好本年级的应急处理工作，服从配合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的督察和指导。

7、学校内任何人都应当服从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为处理突发事件作出的决定和命令。突发事件涉及的有关人员,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监督检查及采取的医学措施,应当予以配合。

8、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突发事件。

9、建立食物中毒事件举报制度。任何都人有权向学校报告突发事件隐患,有权向学校举报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规定和职责情况。对报告、举报突发事件有功人员,学校将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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